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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7/2021_2022__E4_BA_A4_

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07903.htm 交通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印制发放办法的通知（厅职

评字〔2007〕65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交通厅（局、委）： 现将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

证印制发放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交通部办公厅二○○七三月二十七日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

业资格证印制发放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

资格证印制发放管理工作，根据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

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

业资格证（以下简称从业资格证）是指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

驾驶员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、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

、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、道路运输经理人和其他道路运输

从业人员，按照国家有关要求，通过岗位培训并参加从业资

格考试合格后取得的资格证件。 第三条 受交通部委托，交通

专业人员资格评价中心（以下简称评价中心）具体负责从业

资格证的印制、分发和编码规则的制定工作。 设区的市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从业资

格证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从业资格证管理工作

。 第四条 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每年12月底前向评价中心申

报次年所属各地市从业资格证用量计划（见附件1），如有特

殊变动，应提前1个月通报评价中心。评价中心通知印制单位

按各省上报的数量印制，并分批将证书发送到省级道路运输

管理机构。 第五条 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提前10天将从业



资格证所需款项汇到评价中心指定账户。省级道路运输管理

机构收到从业资格证后，应进行验收核对，确保数量准确无

误后签退回执。 第六条 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建立证件分

发登记制度，严格从业资格证发放、登记和领取手续。 第七

条 从业资格证实行全国统一编码，编码由区域代码、专业代

码、等级代码、变更码、年份码和流水码6个部分19位数字组

成（见附件2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